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3年第八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新加坡交易所有关规

则、本公司《公司章程》与《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

独立董事，对公司2023年第八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现对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第四次调整公司2019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并第五次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

激励试行办法》、《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

题的通知》、《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2019年A股限制性股

票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议，现对“第四次调整公司2019年A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第五次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因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分别调整为4.98元/股和6.97元/每股。鉴于激励

对象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5名激励对象（含原副总经理张健先生）

因退休原因，1名激励对象（含原董事王迈先生）因工作变动已离职



原因，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董事会

决定取消上述6名激励对象资格并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91,800股，本次回购注销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1,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首次授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价

格为4.98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预留授予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价格为6.97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本次限

制性股票回购事项支付的回购价款为457,164元加上相应银行同期定

期存款利息之和，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支付。 

公司本次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公司2019年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调整回

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

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对此部分股份按照《激励计划》中对调整回

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规定实施回购注销。 

 

 

 

独立董事：   刘育彬    李  清    朱海峰 

2023 年 10 月 30 日 

 

 


